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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

   公務員是國家政策的實踐者，也是地方治理的推手。人
民所寄託的每一分公權力，都關乎民眾的生活福祉與對政府

的信任。唯有廉潔奉公，才能鞏固施政的正當性與公信力；

反之，任何違法失職或貪腐行為，皆會侵蝕社會信任，動搖

民主治理的根基。

   金門作為國之門戶，承載著歷史、文化與戰地的特殊意
義。身處此地的行政體系，更應以廉能與透明作為施政準

則，方能在有限資源下發揮最大效益，保障鄉親權益，厚植

縣民對政府的信賴。建立一個公開、負責且值得依靠的縣政

團隊，不僅是本府的使命，更是全體公務同仁共同的責任。

   值得警惕的是，廉政風險往往隱藏在日常工作細節中，
並非僅限於重大弊案。無論是辦理採購、審核補助、管理公

產，或是執行稽查，公務員時常需要在法規、人情與績效壓

力之間尋求平衡；若制度設計的疏漏、行政流程的繁瑣、監

督機制的不足，或對「圖利」與「便民」界線的模糊認知，

皆可能意外衍生風險，甚至造成違失。這些挑戰，不分部門

層級，都是全體公務體系必須共同面對的課題。

   為此，本府秉持「預防為本」之理念，特編撰此防貪指
引。透過真實案例之研析，將抽象的法律規範，轉化為具體

經驗，協助同仁辨識潛在風險、理解常見的違失態樣，並提

供務實的防制措施。本指引不僅是一份工作手冊，更是一份

守護同仁的提醒與保障。

願藉由本指引，讓每一位身在金門的公務夥伴，都能在追求

效能的同時堅守正道，共同營造清廉、透明而可課責的行政

環境，持續為地方發展與鄉親福祉貢獻心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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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某鄉鎮里長甲，依法得為該里申請廢棄物處理設施回饋金。甲
明知某宮廟剛完成油漆工程，短期內並無修繕需求，卻仍提出不實

之「宮廟牆面修繕美化」計畫；其後，甲與廠商乙合謀，由乙開立

虛假之工程發票，甲員再持該發票及已完工之宮廟照片，向鄉鎮公

所辦理核銷。款項撥入廠商乙帳戶後，乙全額提領交予甲。案經法

院審理，認定甲成立「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」。

1.計畫審核流於形式：主管機關對於回饋金補助計畫之內容，未就
其真實性與必要性進行實質審查，導致已完工之工程仍可重複申

請補助。

2.核銷審查不嚴謹：鄉鎮公所僅依據書面單據與照片進行審查，未
派員現場驗收，致未能發現工程並未施作。

3.缺乏作業規範：回饋金申請及核銷作業缺乏明確規定與查核標
準，使不肖人士可憑不實文件完成核銷。

4.承辦人員警覺不足：對於短期內重複申請類似工程案件敏感度不
高，未及時察覺異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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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01
里長以不實單據詐領回饋金補助款案

貳、第一篇 公款公物舞弊篇

案情概述



1.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
罪）。

2.刑法第213條（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）。
3.刑法第216條（行使登載不實公文書罪）。
4.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（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）。

1.訂定回饋金核銷作業要點：針對回饋金補助，建立標準化之申
請、審查及核銷流程，明確規範各級單位權責。

2.強化計畫審核與查核機制：主管機關應評估申請案合理性，並建
立定期與不定期抽查機制，搭配實地查核，防堵虛(浮)報。

3.落實現場驗收機制：規定經費核銷單位，應派員到現場驗收，確
認計畫執行情況相符後，始得辦理核銷付款。

4.核銷佐證資料要求：要求核銷時應檢附具體、可稽之佐證資料，
例如工程類應附施工前、中、後之日期戳記照片，以證明工程確

實執行。

福建金門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2號刑事判決
福建高等法院金門分院114年度上訴字第2號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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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考法令

參考資料

防治措施



案例02
偽造出差及加班紀錄，詐領差旅費及加班費案

   某機關甲、乙主管及職員丙等三人，明知相關報支要點規定：
「使用公務車輛不得報支交通費」，且「必須有實際住宿事實方可報

支住宿費」。卻仍多次在單日出差往返後，利用先前向民宿索取之已

蓋章空白收據，偽造隔日住宿之憑證，據以申報不實住宿費、交通

費及雜費。其中乙更核章同意職員丙之不實差旅報告。案經地方法

院一審以貪污治罪條例之「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」判處刑責。

1.差旅費核銷僅憑單據，缺乏查證：差旅費報支流程過度依賴紙本
單據，若未與公務車行車紀錄、派車單等客觀資料進行勾稽比

對，難以發現不實申報情事。

2.主管審核失靈，甚至共謀：主管對於下屬之差旅費申請，若僅形
式上簽核而不詳加審查，或甚至縱容、共同行為，將使內部監督

完全失效。

3.法紀觀念偏差，誤認詐領小額費用非重罪：涉案人員心存僥倖，
將詐領數千元之差旅費視為補貼或福利，輕忽其行為已構成刑事

犯罪。

4.廠商提供空白單據：部分旅宿業者為求方便，習慣提供已蓋章之
空白收據供旅客自行填寫，此舉雖為方便，卻無形中為不實核銷

提供了便利條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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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刑法第339條第1項（普通詐欺取財罪）。
2.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2款（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
罪）。

1.建立差旅紀錄交叉比對機制：建立抽查機制，將出差報告表與派
車單、加油紀錄等進行交叉比對，以驗證出差行程之真實性。

2.強化主管之監督及連帶責任：明確其對於單位內費用核銷之審核
與監督責任，並將之納入考核，督促主管落實管理。

3.落實定期及不定期內部稽核：將差旅費等小額、高頻率之費用支
出，列為年度稽核重點項目，透過不定期抽查方式，發揮嚇阻與

預警功能。

4.加強法紀及廠商誠信宣導：加強宣導，詐領差旅費不論金額大小
均屬詐欺犯罪。並向往來之廠商宣導，不應提供空白單據。

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85號刑事判決
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24號刑事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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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03
學校午餐採購業務，從學生餐費中收取回扣圖利案

   某地區多所國小校長，利用其綜理校務並對學生午餐供應具監
督權之權力，與午餐供應商共謀收取回扣。雙方約定由校方先依合

約價格全額支付餐費，廠商收款後再私下按每份便當1至4元不等之
金額返還校長現金。此一不法模式長期運作，形成業界陋習。後經

檢調查獲廠商帳冊中明載「虛收」（合約價）與「實收」（扣除回扣

後）之差額，全案因而曝光。法院最終認定，相關校長行為已構成

貪污治罪條例中「對於監督事務直接圖利」之罪。

1.權力集中易生弊端：校長對於校內員生消費合作社或午餐委員會
具有最終指導監督權，若決策過程缺乏透明，易濫用職權以牟取

私利。

2.經費帳務不透明：午餐費用若僅由校內少數人經手，且未對家長
或主管機關公開，易於隱藏回扣等不法金流。

3.業界陋習與錯誤觀念：將回扣視為業界「慣例」或「行政費」，
助長僥倖心態，讓收受回扣被合理化。

4.缺乏外部監督：午餐供應商選定完全由校方內部決定，缺乏家長
會或主管機關參與，易形成官商勾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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